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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区区议会  
二○二二至二○二三年度  

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  
会议纪录  

 
 
日 期  ：  二○二三年七月二十日（星期四）  

 
时 间  ：  下午三时十五分（紧接文化、教育、医疗、康乐及社会事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地 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临时主席：  
杨浩然议员 *（第一部分  –  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  
杨哲安议员 *（第二部分  –  正式会议）  
 
委员：  
杨浩然议员 * [注：在第一部分会议主持选举临时主席 ] 
杨哲安议员 * [注：在第二部分会议为临时主席 ] 
彭家浩议员 * 
 
注：  *出席整个会议的议员  
 
 
嘉宾名单：  
 
第 4 项   
莫智健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第 5 项   
叶丽梅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鲍乐善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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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谢颖嘉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中西区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注：出席整个会议 ] 
张帼莹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莫智健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冯妙玲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总康乐事务经理（香港西）  
叶丽梅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鲍乐善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  
李玉洁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高级馆长（中西区）  
谢淑芬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馆长（石塘咀公共图书馆）  
任丽珍女士  地政总署  总产业主任（港岛东，西及南区地政处）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助理（区议会） 7 
 
 
欢迎  
 

区议会副主席杨浩然议员表示由于已有足够法定人数，因此宣布二

○二二至二○二三年度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地管会）第九次会议

正式开始，并欢迎各与会者出席。  
 
2.     杨议员指由于地管会主席及副主席的职位同时悬空，根据《中西区

区议会会议常规》（《常规》）第 34（ 7）条，会议需要在出席的委员会

成员当中，选出一名议员为临时主席，主持该会议。他本人现以区议会副

主席身份主持会议的第一部分，即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此外，杨议员表

示为识别与会者身份，秘书处职员会检查进入会议室人士的职员证及索取

名片，入内采访的传媒及议员助理另需要登记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以作

记录。  
 
 
第一部分  –  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  
 
第 1 项：通过第一部分会议议程  
（下午 3 时 10 分）  
 
3.    杨浩然议员表示由于各位委员对会议议程没有意见，因此宣布议程

获得通过。  



 3 

第 2 项：选举委员会临时主席  
（下午 3 时 11 分至下午 3 时 13 分）  
 
4.     杨浩然议员指出由于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地管会主席及副主席的职

位同时悬空，根据《常规》第 34（ 7）条，出席的委员会成员须以简单多

数票的方式，在出席的委员会成员当中，选出一名议员为临时主席，主持

该会议。临时主席将享有《常规》赋予主席主持会议的一切权力。杨议员

介绍临时主席的选举过程为表决以不记名形式投票，并以简单多数票方式

选出。由于委员对选举方式没有其他意见，杨议员请各委员选出临时主席，

并查询各委员有否提名。  
 
5.     杨哲安议员示意角逐是次会议的临时主席。  
 
6.     杨浩然议员表示由于只有一名候选人，因此宣布杨哲安议员当选为

是次会议的临时主席。根据《常规》第 34（ 7）条，临时主席将主持今次

会议，并享有《常规》赋予主席主持会议的一切权力。由于《常规》并未

提及会议前后临时主席除主持会议外的其他主席权力，故秘书处将会继续

按《常规》第 7（ 2）条的做法，在日后相关的委员会会议前，先拟备议程

和传阅会议文件。如秘书处在会议的三个净工作日前接获过半数议员对有

关讨论事项或文件的书面或口头反对，则有关讨论事项或文件须予撤销。

杨浩然议员宣布把会议第二部分交由当选委员会临时主席的杨哲安议员

继续主持，委员会秘书会将已拟备暂拟议程提交予临时主席考虑及批准。 
 
 
第二部分  –  正式会议  
 
第 1 项：通过第二部分会议议程  
（下午 3 时 14 分）  
 
7.     临时主席欢迎各委员及政府部门代表出席是次会议，他首先代表地

管会欢迎接替游润华女士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中西区副康乐事

务经理（分区支援）鲍乐善女士。临时主席表示为了更有效进行讨论，现

建议每项讨论事项以「四分钟包问包答」形式进行，亦请各位出席代表在

发言和回应时尽量精简。他请委员留意在有需要时作适当的利益申报。临

时主席指由于各位委员对会议议程没有意见，因此宣布第二部分会议议程

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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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项：通过二○二三年五月十八日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二○二二

至二○二三年度第八次会议纪录  
（下午 3 时 14 分）  
 
8.     临时主席表示秘书处在会前未有收到委员提出就二○二三年三月

十六日地管会二○二二至二○二三年度第八次会议纪录（拟稿）的修订建

议，由于各委员对有关会议纪录（拟稿）没有其他修订建议，因此宣布有

关会议纪录获得通过。  
 
 
第 3 项：主席报告  
（下午 3 时 14 分）  
 
9.    临时主席表示没有报告事项。  
 
 
讨论事项  
 
第 4 项：跟进汇安里绿化区改建为社区园圃之工程  
（中西区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14/2023 号）  
（下午 3 时 15 分至 3 时 23 分）  
 
10.   临时主席欢迎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处）代表出席会议。他表示

文件是由彭家浩议员提交，并请彭议员介绍文件。  
 
11.   彭家浩议员表示区议会曾经两次批出「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拨款以

进行汇安里绿化区的改善工程，但该处的现况与数年前的状况分别不大，

因此查询有关改善工程的进度。  
 
12.   民政处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莫智健先生回复汇安里绿化区毗

连的郭兴里有一幅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之前用作临时办公室的土地，

在食环署归还郭兴里用地后，曾有时任区议员提议把该两幅用地合并发

展，务求扩大社区苗圃的面积。莫先生向各与会者展示社区苗圃的概念设

计图，并表示处方已就相关工程进行前期研究，认为把该两幅用地合并发

展将会更为合符成本效益。他补充处方现正处理郭兴里用地的拨地事宜，

处方在完成有关拨地程序后便会展开工程，并期望工程可以在二○二四年

下半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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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彭家浩议员查询位置较高的地方是否郭兴里用地。  
 
14.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地势较高的地方就是食环署去年已经归还

的郭兴里用地，而位置较低的地方就是汇安里用地。  
 
15.   彭家浩议员指出不但有区议员在二○二○年至二○二一年左右提

出把汇安里绿化区改建为社区苗圃，而且早在二○一六年亦另有议员提出

把该处改建为休憩处，就此他查询为何工程至今尚未动工。  
 
16.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由于区议会在有关期间曾经换届，所以区议

会就改善汇安里绿化区的建议亦由兴建休憩处改为社区苗圃，之后再有意

见提出要求连同郭兴里用地合并发展。他指处方在相关期间一直有做工

作，处方现期望在接收土地后可以在来年展开工程。他理解彭议员关注该

处一直没有对外开放，处方已打算尽快实施一些短期措施，例如移走该处

的花盆和移除杂草，以及加装座椅。他又指该处最大的问题是因没有电力

供应而未能安装照明设施，处方亦会安排清洁管理承办商每日到该处开门

及关门。虽然有关工作需时，但他期望可于本年九月暂时开放该处给市民

使用。  
 
17.   彭家浩议员查询处方有否落实短期措施的时间表，又表示关注处方

安装临时座椅之后又要拆除的做法会否造成浪费。  
 
18.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打算在安装一至两张长椅后便可开放

该处作为临时休憩处以供市民使用，而该些长椅是可以轻易拆除并可在别

处重用。  
 
19.   彭家浩议员查询处方在现阶段是否正咨询其他部门的意见。  
  
20.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现时最主要的工作是申请拨地，但由于

该处有一幅斜坡，所以处方有需要与地政总署继续商讨该幅斜坡的维修责

任。  
 
21.   彭家浩议员查询是否在地政总署批出用地后民政处便可展开工程。 
 
22.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在接收用地后还需要就工程进行招标

程序。  
 
23.   彭家浩议员查询处方是否会根据会议上展示的设计图进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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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在是次会议上展示的只是工程的设计概念

图，而处方一直有委托顾问公司就工程进行前期研究。  
 
25.   彭家浩议员查询在招标工序完成后会否再修改设计草图。  
 
26.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尚要就工程进行研究，例如进行设计深

化程序，以及进行探土以确定该处是否有地下公用设施。  
 
27.   彭家浩议员查询地政总署就批出相关用地有否时间表。  
 
28.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期望可以在二○二四年下半年完成招

标程序并可展开工程。  
 
29.   彭家浩议员查询在设计概念图中有否预留地方设置供市民种植的

苗圃设施。  
 
30.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设计概念图中的格子就是苗圃设施，而处方

预计将委托非政府机构管理苗圃并举办活动。  
 
31.   彭家浩议员查询是否由处方负责管理苗圃并邀请非政府机构合作。 
 
32.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彭家浩议员的理解正确。  
 
33.   彭家浩议员查询处方会否就用地的设计咨询附近居民的意见。  
 
34.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已就工程咨询相关持份者。  
 
35.   临时主席指出在二○二二年年底山道天桥休憩处完成翻新工程，并

查询该处与汇安里社区园圃的面积是否相若。  
 
36.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汇安里和郭兴里两幅用地的总面积应该略

为大于山道天桥休憩处。  
 
37.   临时主席表示山道天桥休憩处重开后获得市民好评，环境亦较以往

舒适，并建议处方可以考虑借鉴该次翻新工程的经验和做法。  
 
38.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回复处方已备悉临时主席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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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临时主席表示由于再没有委员和部门代表示意发言，因此宣布结束

是项讨论。  
 
 
第 5 项：关注坚尼地城游泳池运作问题  
（中西区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15/2023 号）  
（下午 3 时 23 分至 3 时 31 分）  
 
40.   临时主席欢迎康文署代表出席会议。他表示文件是由彭家浩议员提

交，并请彭议员介绍文件。  
 
41.   彭家浩议员请康文署代表就书面回复内容再作补充。  
 
42.   康文署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鲍乐善女士表示会就泳

池机房保养及运作事宜作出补充。她指署方为了确保泳池池水的清洁卫

生，泳池每年都会进行大维修，期间机电工程署将会维修和清洁机房内的

喉管和过滤系统，其中包括清洗沙缸，以及在有需要时补充或更换沙缸内

的沙粒。泳池亦设有臭氧及氯气消毒系统，署方会确保泳池于大维修完成

并重新开放后，所有过滤系统和消毒系统都能正常运作。除此之外，泳池

每周会进行大清洁行动，期间工作人员会使用水底吸尘机清除沉积在池底

的异物。泳池机房的员工在每日开放之前亦会进行沙缸反冲洗程序，务求

打松沙缸内的沙粒，提升沙缸的过滤能力。假如泳池的使用率高，沙缸反

冲洗程序更会在同一日内重复进行。  
 
43.   彭家浩议员表示有市民反映坚尼地城游泳池更衣室有空气局促问

题，并指出由于更衣室的楼底较低，导致空气流通不佳，为此他查询署方

有何改善措施。此外，彭议员指署方虽然一直有进行改善泳池水质的工作，

但奈何泳池水质仍然混浊，为此他查询是否与人多游水时水花四溅有关，

以及署方会否因此考虑限制泳池的使用人数，以避免泳池过于拥挤。彭议

员又表示有市民在游泳后皮肤出现红疹或过敏的情况，为此他查询是否与

署方因人多游水而在池水中多添漂白水或清洁剂有关。他又查询市民在涂

上防晒霜后游水会否影响池水水质。  
 
44.   康文署鲍乐善女士回复署方曾收到市民就坚尼地城游泳池女更衣

室的空气流通情况表达意见，就接获有关意见后，署方已在男、女更衣室

各增设三部抽风机，以及在女更衣室额外再增加多两部抽风机，务求尽量

加强该处的空气流通。此外，在七月中机电工程署亦已应署方要求，完成

清洗所有抽气机、风咀和风槽，以进一步改善通风情况。回应有关限制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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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人数的意见，鲍女士表示署方会按照泳池面积大小厘订使用人数的上

限，假如把限制使用人数下调，便有可能导致市民需要更长时间排队等候

入场。她补充署方一直有监察泳池消毒系统及水质，不会因人多游水而自

行在池水多添消毒剂，消毒系统会自动感应情况而调节至合乎标准。另外，

署方未曾发现因市民涂上防晒霜后游泳而导致水质未能乎合标准的情况。

署方会确保泳池的过滤系统和消毒系统运作正常，以及水质合乎标准，才

会将泳池开放予市民使用。  
 
45.   临时主席表示由于再没有委员和部门代表示意发言，因此宣布结束

是项讨论。  
 
 
资料事项  
 
第 6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公共图书馆举办的推广活动暨使用概况

汇报  
（中西区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12/2023 号）  
（下午 3 时 32 分）  
 
46.   临时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请委员备悉有关文件。  
 
 
第 7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设施管理汇报  
（中西区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文件第 13/2023 号）  
（下午 3 时 32 分）  
 
47.   临时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他请委员备悉上述文件，并请委

员备悉文件第八至十三段有关「山顶花园植林优化计划」的内容。  
 
 
第 8 项：其他事项  
（下午 3 时 33 分）  
 
48.   临时主席表示没有其他事项。  
 
 
第 9 项：下次会议日期  
（下午 3 时 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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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临时主席表示下次会议日期为二○二三年十月十九日，政府部门截

交文件日期为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委员截交文件日期为二○二三年

十月四日。  
 
50.   会议于下午三时三十三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二○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由地区工程及设施管理委员会一致通过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二三年十月  


